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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一、召开全国珠算心算协会工作会议

2011年1月6日，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以下简称“中珠协”）

秘书长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省（区）、直辖市和原

计划单列市珠协秘书长共计53人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总结

了珠协系统2010年的工作，对2011年的工作做出了部署。大

会通过了丁先觉会长的工作报告。8月11日，中珠协七届三

次常务理事扩大会在江苏省南通市召开，会议对中珠协2011

年上半年在珠心算教育普及推广情况调研、后续科研课题研

究、珠算珠心算教育教学理论研究、申遗、鉴定比赛、学术交

流、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做了介绍并进行了总结，同时也

对下一阶段珠心算教育实验区（点）的选拔工作、保护非物质

文化、加大珠心算宣传等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二、汇报珠心算教育研究成果

中珠协分别于2010年12月和2011年3月两次向教育部

基础教育二司汇报了珠心算教育研究工作成果并提出开展

珠心算教育的若干政策建议。经过认真讨论，就推广珠心算

教育的有关问题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可以商定建立五六个

县、区级珠心算教育教学实验区，扩大实验范围，进一步开

展深度研究。二是不限制珠心算作为地方课程进入小学，但

必须本着地方和学校自主自愿的原则。

三、启动珠心算教育课题后续研究工作

《珠心算教育具有开发儿童智力潜能作用研究》课题项

目已取得了实验研究成果，中珠协及地方各级珠协相应调

整工作重点，由原来集中力量抓珠心算教育规律的实验研

究向稳步推动珠心算教育发展普及方面转变，逐步形成有

理论指导的比较完善的珠心算教学理论方法体系。同时，与

中国教育研究院和浙江大学分别签署了后续课题研究协议，

包括编写出版《小学珠心算地方教材》和研究《珠心算练习

对儿童的脑功能及结构网络的影响》两项内容。

四、成立“中国珠算心算协会珠心算教育基金管
理委员会”

经财政部、民政部批准，“中国珠算心算协会珠心算教

育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于2011年2月正

式成立。“基金委”由中珠协主管，面向社会各界支持珠算珠

心算教育事业的特定对象募集资金，专款用于中国珠算的

保护、传承与发展。基金委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基金管理办法

及相关细则。负责“基金”的对外宣传和接受捐赠方查询捐

赠款物的使用、管理情况等。

五、“申报珠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工作取得新进展

“珠算”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中珠协随即展开申遗工作。2011年4月，发文“关

于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努力做

好保护传承发展珠算文化工作的通知 ”，提出了有关工作

建议，要求各级珠协结合实际，努力做好珠算的保护、抢救、

利用、传承和发展工作，再创中国珠算文化的新辉煌。5月，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对中国珠算申报文本和相

关资料补充完善，并已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六、举办各种形式的珠心算比赛

2011年5月15日，由中珠协和台湾省商业会联合举办

的第21届海峡两岸珠算通信比赛圆满结束，有25个赛区，

共计19.1万人参赛。至此，历届参赛总人数累计逾546.9万

人次，达到了加强两岸学术交流，增进两岸民间友谊，共同

弘扬珠算文化的目的。8月11日，第三届全国珠心算比赛在

江苏省南通市举行，共68个代表队、340名选手参赛。

七、开展珠心算普及推广调研活动

为总结珠心算教学实践中的成功经验，用典型经验带动

全国各地珠心算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与教育部会谈精神，

中珠协先后赴浙江、上海、江苏、河南、黑龙江等地对珠心

算普及推广工作进行考察，并就建立珠心算教育实验区点

进行调研。拟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五六个县、区珠心算教

育实验区和30个实验点。

八、参加全国社会团体评估工作

2011年10月，按照《民政部关于开展2011年度社会组

织评估工作的通知》，为了进一步促进协会组织规范化建设

和健康有序发展，中珠协参加了此次评估工作。该工作共分

为递交书面材料和民政部现场察看两个部分，经过认真准

备，截至12月，中珠协各项评估工作顺利完成。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供稿，米惠珍执笔）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中国珠算心算协会



